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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本公司 

傢俬、裝置及

辦公設備

租賃

物業裝修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4 26 30

撇銷 – (26) (26)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 – 4   

累計折舊：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2 26 28

撇銷 – (26) (26)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 – 4   

賬面值：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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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投資物業

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公平值

於一月一日 46,200 70,080

匯兌差額 1,437 225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637) 2,313

轉撥至已完成持作銷售物業（附註21） – (26,418)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47,000 46,200
  

本集團投資物業（「物業」）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已按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

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中和邦盟評估有限公司）於該日進行估值之

基準達致。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具有適當資格及對於相關地點之類似物業之估值具有新近之經驗。本集

團之物業已遵照香港測量師學會之物業估值準則透過採用比較法進行估值。

本集團於投資物業之權益乃按下列租期持有：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中國之長期租約 47,000 4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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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成本

於一月一日 209,799 217,541

轉自╱（轉至）已完成持作銷售物業（附註21） 9,236 (7,846)

匯兌差額 225 10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219,260 209,799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一月一日 41,619 35,567

本年度支出 6,034 6,022

匯兌差額 12 3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47,665 41,619
  

賬面值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71,595 168,180
  

本集團於預付土地租賃費用之權益乃按下列租期持有：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中國之長期租約 14,547 5,148

於中國之中期租約 157,048 163,032  

171,595 168,180
  

(a) 中國租賃土地包括於固定期間收購中國土地使用權以供物業發展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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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續）

(b) 於土地租賃之未屆滿期間，預付土地租賃費用攤銷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

(c) 根據中期租約所持之中國租賃土地約港幣157,048,000元（二零一二年：港幣163,032,000元），指本

集團於深圳一幅土地（「深圳土地」）中之50%權益。本集團將向深圳棕科置業有限公司轉讓其於深

圳土地之權益作為部份出資（附註35(a)）。

19. 發展中物業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發展及附屬成本 43,534 42,474

減：累計減值（附註b） (30,069) (29,012)

匯兌差額 4 1  

13,469 13,463
  

發展中物業之賬面值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自行開發之物業發展項目 13,469 13,463
  

(a) 結餘指本集團在中國之在建中物業所產生之成本。

(b)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展中物業之累計減值約為港幣30,069,000元（二零一二年：港幣

29,012,000元），指董事認為不再可用於同期建築開發之打樁及地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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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應收（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159,056 159,056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136,321 134,539

減：累計減值 (51,536) (51,536)  

84,785 83,003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16,582) (9,359)
  

非上市股份之賬面值乃按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進行集團重組而成為本集團最終控股公司之日，本集團應佔

附屬公司相關資產淨值之賬面值計算。

應收（應付）附屬公司之款項為無抵押、不計利息且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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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應收（應付）附屬公司款項（續）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附屬公司詳情如下：

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或成立）╱

營運之地點╱國家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註冊股本之詳情 擁有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二零一三年     

由本公司直接持有：

Grand Field Group 

Holdings (BVI)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香港

1美元 100% 投資控股

Grand Field Group 

Investments (BVI)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香港

1美元 100% 投資控股

中大集團有限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 

香港

1美元 100% 投資控股

Metro China Investment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香港

1美元 100% 停止業務

透過附屬公司間接持有：

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香港 普通股港幣200元及 

無投票權遞延股

港幣200元

100% 投資控股及物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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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或成立）╱

營運之地點╱國家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註冊股本之詳情 擁有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二零一三年     

透過附屬公司 

間接持有：（續）

鈞濠房地產開發（深圳） 

有限公司

中國╱中國 港幣18,000,000元 100% 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

嘉豐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中國 普通股港幣200元及

無投票權遞延股

港幣200,000元

100% 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

成發行有限公司 香港╱中國 普通股港幣4元及

無投票權遞延股

港幣2元

100% 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

深圳棕科置業有限公司 中國╱中國 人民幣29,419,820元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21,419,820）

50% 物業發展

20.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應收（應付）附屬公司款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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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應收（應付）附屬公司款項（續）

下表顯示擁有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且對本集團而言屬重大之附屬公司。財務資料概要指作出公司

間抵銷前之金額。

名稱 深圳棕科置業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主要營業地點╱註冊成立國家 中國╱中國 中國╱中國

非控股權益持有之擁有權益百分比╱投票權 50%/50% 50%/5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非流動資產 540 276

流動資產 18,316 20,673

流動負債 (91) (2)  

資產淨值 18,765 20,947
  

累計非控股權益 14,338 10,341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益 970 1,346

虧損 (12,821) (5,470)

全面虧損總額 (12,355) (5,122)

分配至非控股權益之虧損 (6,411) (2,735)

支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經營業務所耗現金淨額 (10,069) (13,548)

投資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331 329

融資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0,175 26,06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淨額 437 1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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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已完成持作銷售物業

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45,332 12,174

轉自投資物業（附註17） – 26,418

（轉至）╱轉自預付土地租賃費用（附註18） (9,236) 7,846

本年度銷售退回 1,448 4,308

年內確認之已售物業成本 (2,056) (5,451)

匯兌差額 942 37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36,749 45,332

減：減值 (3,381) (3,700)  

33,049 41,632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賬面值約為港幣4,962,000元之已完成持作銷售物業已予質押，作為計

息借款之抵押品（附註27）。

所有已完成持作銷售物業均位於中國，以成本及可變現淨值之較低者入賬，並以長期租約持有。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賬面值約港幣17,846,000元之已完成持作銷售物業預期不會於未來

十二個月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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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應收貸款

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賬面值－有抵押 2,971 3,049

減：減值 (2,971) (2,928)  

– 121

減：分類為流動資產之流動部份 – (121)  

– –
  

應收貸款指本集團向物業買家提供之免息貸款，此等貸款根據貸款協議之規定分期償還。貸款以相關物業

為抵押。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若該等買家拖欠分期付款，本集團有權接管有關物業之法定業權及擁有權。

所有應收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貸款償還條款按個別基準進行磋商。董事認為應收貸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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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應收貸款（續）

(a) 應收貸款累計減值

年內，應收貸款累計減值變動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2,928 5,675

匯兌差額 90 29

已確認之減值虧損撥回 (47) (2,77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2,971 2,928
  

列入本集團之應收貸款結餘中有賬面值合共約為港幣2,971,000元（二零一二年：港幣2,928,000元）

之應收貸款，其已於報告期末逾期，而本集團已就減值虧損作出撥備。

(b) 於報告期末，該等應收貸款（扣除減值虧損）之到期情況乃按至其合約到期日餘下期間進行分析如

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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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應收款 4,536 3,562 – –

其他按金及預付款項 662 2,519 373 379    

5,198 6,081 373 379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之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 639 648 373 379

人民幣 4,539 5,433 – –    

5,198 6,081 373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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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應收（應付）董事╱一名關連方款項

根據公司條例第161B所披露之應收一名董事款項如下：

姓名 條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年內最高

尚未償還金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馬學綿先生（主席） 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償還 860 2,227 2,271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應付）董事╱一名關連方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

償還。

2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及受限制現金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及手頭現金 6,499 2,937 131 181

短期定期存款 7,147 10,521 – –    

13,646 13,458 131 181

減：受限制現金 – (123)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646 13,335 131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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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及受限制現金（續）

(a) 銀行現金按每日銀行存款利率計算之浮動利率賺取利息。短期定期存款乃視乎本集團之即時現金需

求以一日至一個月之可變期間作出，並按固定年利率1.35厘賺取利息。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受限制

現金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b) 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包括存於中國之銀行以人民幣計值約港幣13,349,000元（二零一二年：港幣

13,068,000元）之銀行結餘。

26.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建築承包商之貿易款項 1,103 1,069 – –

應計薪金及其他營運開支 10,766 9,814 6,420 2,450

應計利息開支 180 506 180 506

銷售物業所收按金 4,131 1,840 – –

就投資物業收取之租賃按金 528 422 – –

退回物業之應付款項 6,848 6,528 – –

撥備 – 995 – 995

其他應付款 4,150 3,005 – 3    

27,706 24,179 6,600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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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續）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過期360天以上 1,103 1,069 – –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 6,607 5,442 6,600 3,954

人民幣 21,099 18,737 – –    

27,706 24,179 6,600 3,954
    

年內撥備之變動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995 2,310 995 1,809

年內付款 (995) (1,315) (995) (81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 995 –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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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計息借款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或於要求時須支付之 

獨立第三者提供之貸款

－有抵押 9,473 25,543 3,749 25,543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名獨立第三者提供之本金額為人民幣20,5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

25,543,000元）之貸款以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鈞濠集團有限公司之股份作抵押（「股份抵押」）。利息按年

利率25%收取，並須於自提取日期起計一年內償還。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零一二年三月及二

零一二年五月分三期提取該筆貸款。本公司與獨立第三者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簽訂一份補充協議以

延長貸款還款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額外利息已自提取日期起按年利率5%收取。補充協議之條

款及條件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之公佈中披露。該筆逾期貸款及逾期利息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透過發行可換股債券悉數償還。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名獨立第三者提供之另一筆本金額為人民幣4,5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

5,724,000元）之貸款以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之已完成持作銷售物業作抵押。利息將按月利率1.5%收取，

並須於自提取日期起計一年內償還。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兩名獨立第三者提供之人民幣1,000,000元及人民幣2,000,000元（合共人

民幣3,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3,749,000元）貸款由本公司董事馬學綿先生作出個人擔保。利息乃分別按

月利率3%及2.5%收取。

所有計息借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借款按固定年利率介乎18%至36%（二零一二年：25%）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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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融資租賃項下之承擔

本集團根據融資租賃安排租賃一輛汽車。租賃期為期五年。有關所有融資租賃承擔之利率於合約日期固定

在每年2.5厘。

最低租金 最低租金之現值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年內 185 185 162 154

於一年後但兩年內 185 185 170 162

於兩年後但五年內 247 432 239 409    

617 802 571 725

減：未來融資費用 (46) (77) 不適用 不適用    

租賃承擔之現值 571 725 571 725
  

減：於12個月內到期結清之款項 

（流動負債項下所示） (162) (154)  

於12個月後到期結清之款項 409 571
  

本集團之融資租賃承擔乃由本公司一名董事郭小彬先生擔保。

融資租賃承擔乃按港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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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發行。貸款票據可於票據發行日至其結算日之間隨時轉換為本公司普通

股。貸款票據已按每股港幣0.156元之價格轉換為192,664,762股本公司股份，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三年九月二日之公佈。

發行債券所收取之所得款項淨額已分為負債部份、衍生工具部份與權益部份，載列如下：

本集團及

本公司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可換股債券之面值 30,056

衍生工具部份 8,961

權益部份 (7,859) 

於發行日期之負債部份 31,158

利息開支 1,049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部份 32,207
 

於發行日期之衍生工具部份 8,961 

年內公平值虧損 (3,941)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衍生工具部份 5,020
 

年內利息開支乃就負債部份應用實際年利率15.28厘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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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可換股債券（續）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發行日期）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乃按由與

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進行之估值為基準得出。該公平值乃透過

按市場利率折現之未來現金流量（第二層公平值計量）計算。

衍生工具部份乃以於發行日期及各報告期末之公平值計量。該等公平值乃採用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第二

層公平值計量）進行估計。所採用之主要假設如下：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發行日期   

加權平均股價 0.125 0.135

加權平均行使價 0.156 0.156

預期波幅 39.82% 40.02%

預期年期 2.77年 3.00年

無風險利率 0.58% 0.55%

預期股息收益率 0% 無

30. 遞延稅項負債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的遞延稅項負債的組成部份及其於年內之變動如下：

本集團 

投資物業重估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3,999 3,979

匯兌差額 125 2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4,124 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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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遞延稅項負債（續）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未動用稅項虧損約港幣37,712,000元（二零一二年：港幣40,297,000元）可供抵銷未

來溢利。由於無法預計未來溢利流，概無就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未確認稅項虧損將於二零一四年

至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七年）期間屆滿。

31.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港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港幣0.02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二年及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2,516,810 50,336

就專業費用發行股份（附註33） 21,258 425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38,068 50,761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的股息，並有權在本公司大會上就每股股份享有一票投票權。所有普通股

於本公司的餘下資產方面享有同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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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非現金交易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本公司發行可換股債券以償清計息借款及應計利息合共人民幣23,927,345元（相

當於約港幣30,055,703元），當中包含本金額人民幣20,5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25,750,534元）及應計利

息人民幣3,427,345元（相當於約港幣4,305,169元）。

33. 股本結算之以股份為基礎之交易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日，本公司發行及配發21,258,278股酬金股份，其中 ( i )向川盟融資發行及配發

10,000,000股股份；及(ii)向何極輝黃偉能律師行之獨資經營者黃偉能先生發行及配發11,258,278股股份。

發行股份之溢價約為港幣2,338,000元，已於本公司之股份溢價賬中入賬。

34. 訴訟及或然負債

(i)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本公司前董事及股東曾煒麟先生（「曾氏」）作為原告人向本公司作為被告

送達根據香港法例第三十二章公司條例第168BC條在高等法院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發出之原訴傳

票，號碼為高等法院雜項訴訟二零零八年第1059號（「原訴傳票」）。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經修

訂之原訴傳票（「經修訂原訴傳票」）內，曾氏向香港高等法院尋求准許（其中包括）代表本公司對其八

名當時之董事（即朱景輝（「朱氏」）、黃炳煌（「黃炳煌」）、區國泉（「區氏」）、黃合田（「黃合田」）、

趙巨群（「趙氏」）、楊彪（「楊氏」）、黃潤權（「黃潤權」）及莫境堂（「莫氏」））提出訴訟。於二零零九

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聆訊該經修訂原訴傳票後，法院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准許曾氏代

表本公司向上述八名當時之董事提出法定衍生訴訟，而有關經修訂原訴傳票之訟費申請則押後，並

有權作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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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訴訟及或然負債（續）

(ii) 根據按高等法院雜項二零零八年第1059號授出之法定許可，曾氏以股東身份代表本公司（作為原

告）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八日於香港高等法院向上述八名當時之董事（作為第一至第八被告）發出傳

訊令狀，號碼為高等法院訴訟二零零九年第771號（「該訴訟」）。原告名稱其後根據二零一一年三月

二十九日之命令修訂為本公司的名稱。

簡要而言，此案件涉及八名當時之董事（組成本公司當時之董事會），聲稱彼等於通過下列決議案時

違反作為董事對本公司所承擔之受信責任及謹慎行事責任：

(1) 儘管就成立遠程置業（深圳）有限公司（「遠程」）之合法性已有人特別提出疑問，本公司當時

之董事會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四日或前後聲稱通過以批准向名為遠程之中國公司匯款港幣

50,000,000元（相當於人民幣44,000,000元）之決議案（「匯款決議案」），遠程乃成立為鈞濠

集團有限公司（「鈞濠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鈞濠集團為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本

公司向遠程作出之匯款港幣50,000,000元可能已受未經授權及非法實體控制。

(2) 由本公司當時之董事會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或前後聲稱通過以批准以代價港幣

88,000,000元從閩泰建設有限公司收購一項名為儀征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園之項目，並

從遠程之資金中撥付預付款項港幣5,000,000元之決議案（「揚州項目決議案」）。

(3) 由本公司當時之董事會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五日或前後聲稱通過以批准遠程與東莞市華家富

工貿有限公司及東莞市閩泰實業投資有限公司訂立管理服務協議之決議案（「管理服務決議

案」），其中涉及遠程支付之預付款項人民幣8,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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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訴訟及或然負債（續）

(ii) （續）

(4) 由本公司之董事會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或前後聲稱通過以批准遠程與名為深圳市中

城建設工程有限公司（「中城」）之中國實體訂立合作框架協議之決議案（「中城決議案」），其

中需要預付款項人民幣5,000,000元。遠程亦作出兩筆其後付款以令第三者信納中城之信貸質

素，涉及人民幣17,000,000元。

(5) 由朱氏、區氏、趙氏、楊氏、黃潤權及莫氏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及二十日舉行

之董事會會議聲稱通過以批准鈞濠房地產開發（深圳）有限公司（「鈞濠房地產（深圳）」）聲稱

借貸最多人民幣50,000,000元以償還欠付遠程之貸款及將餘額用作本公司之營運資金之兩項

決議案（「貸款決議案」）。鈞濠房地產（深圳）為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此外，自二零零八年四月至六月，人民幣33,100,000元之據稱貸款聲稱乃遠程向一間名為深圳華科

納米技術有限公司之中國實體作出。

以本公司名義提出起訴的曾氏的案情為，遠程被利用為在中國之工具以調用該港幣50,000,000元，

作為不當目的及並非符合本公司利益及╱或對本公司並無明顯利益及╱或令該資金可用於朱氏、其

家族或關連公司之個人利益。本公司因八名當時之董事違反真誠地以本公司利益或使用彼等之權力

作適當用途而行事之責任而已蒙受虧損港幣50,000,000元。

基於上述理由，曾氏以本公司名義提出之起訴提出以下申索：

(a) 損害或衡平賠償之金額港幣50,000,000元；

(b) 清查八名當時之董事因違反受信責任而收取之所有利益、付款或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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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訴訟及或然負債（續）

(ii) （續）

(c) 宣佈通過為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案之匯款決議案、揚州項目決議案、管理服務決議案、中城決議

案及貸款決議案並非以本公司之利益真誠地作出；

(d) 頒佈推翻匯款決議案、揚州項目決議案、管理服務決議案、中城決議案及貸款決議案的命令，

或更進一步或作替代，宣佈上述決議案為無價值、無效及作廢，且不具法律效力；

(e) 八名當時之董事或其中任何人等歸還因違反彼等之責任而直接或間接收取之款項；

(f) 有關禁止八名當時之董事繼續擔任本公司董事及╱或行使董事之權力之禁制令；

(g) 利息；

(h) 訟費；及

(i) 進一步╱或其他濟助。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四日，曾氏已終止以本公司名義針對黃氏提出之起訴。

訴訟已由香港高等法院自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起審訊，審訊期為18日。於審訊開始後，曾氏以本公

司名義提出之起訴已與趙氏、楊氏及莫氏就訴訟達成和解，而曾氏以本公司名義提出之起訴決定不

會繼續進行針對趙氏、楊氏及莫氏之訴訟，且就有關訟費不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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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訴訟及或然負債（續）

(ii) （續）

針對區氏之訴訟亦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達成庭外和解。曾氏、本公司及區氏達成和解契據（「和

解契據」）以終止針對區氏之所有進一步訴訟，且就有關訟費不作命令。

至於針對朱氏、黃氏及黃潤權之訴訟，訴訟之最後陳詞已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作出，並於二零一二

年十月二十四日完成。然而，截至本報告日期，本訴訟之裁決並未頒下。八名當時之董事已辭任本公

司董事，彼等不再為本公司成員及╱或與本公司管理層有任何關係。董事認為，經修訂原訴傳票及

訴訟對本集團之業務概無重大影響。於宣佈或下達訴訟之裁決之前，董事不能夠可靠地計量原訴傳

票及訴訟對本集團之財務影響。

就上述訴訟而言，本公司已接獲來自曾氏之律師之法律函件，內容有關對方申索要求彌償於訴訟中

產生之法律費用。由於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高等法院並無宣判或下達判決，故來自曾氏之潛在

申索彌償並未獲法院決定。由於在法院頒令最終落實前，可作出該申索之可能性甚微，故董事認為

本公司毋須就該賠償作出任何撥備。

根據高等法院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發出之許可，本公司已就因黃炳煌及╱或李燚被指違反禁

制令而藐視法庭向高等法院提出針對彼等編號為H.C.M.P 2174/2013號之原訴傳票。該原訴傳票尚

未聆訊。

董事認為，由於黃炳煌及李燚概無於本集團擔任任何職位，上述訴訟及程序對本集團之營運並無重

大影響。董事不能夠可靠地計量該等訴訟之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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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訴訟及或然負債（續）

(iii) 於二零零六年，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成發行有限公司（「成發行」）與一名卡拉OK營運商簽訂為期

十年之租賃協議，據此，成發行須翻新及連通其東莞商業物業之兩層完整樓層。鑑於未能符合樓宇結

構之消防規定，故該卡拉OK營運商未能申請到營運許可證。自二零零七年以來，承租人已在當地中國

法院就租賃協議之有效性及補償裝修費及其他經濟損失人民幣4,500,000元（相當於港幣5,114,000

元）向成發行提出數宗法律程序。然而，成發行已就裝修及翻新物業、租金收入損失及其他經濟損失

人民幣2,056,000元（相當於港幣2,336,000元）在當地中國法院提出上訴並控告承租人。於二零零九

年，成發行在向承租人索償物業翻新之法院訟案中敗訴。有關案件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日由廣東省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出民事裁定書，裁定將案件發回廣東省東莞市第三人民法院重審。成發行與

承租人之間的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中。

董事認為，上述法律程序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營運產生重大影響。

(iv)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所發出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土地

增值稅」）暫行條例－國務院令(1993)第138號，本集團須繳納中國土地增值稅。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

十日及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日，深圳地方稅務機關分別發出深地稅法(2005)第521號及第522號及深

地稅函(2005)第110號之函件，以向物業發展商徵收土地增值稅，由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布吉鎮環城西路德福花園一期及二期（「德福花園一期及二期」）均由一間

間接全資中國附屬公司鈞濠房地產（深圳）開發並自九十年代後期起開始出售。德福花園一期及二期

之所有單位已經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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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訴訟及或然負債（續）

(iv) （續）

根據深圳市龍崗區地方稅務局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就鈞濠房地產（深圳）繳納之土地增值稅發出

之通知（「該通知」），稅務機關使用特別方法計算德福花園一期及二期之土地增值稅總額，據此，土

地增值稅乃按介乎銷售收益之5%至10%之稅率計算。本集團已根據該通知就已出售之德福花園一

期及二期繳付土地增值稅。

然而，鈞濠房地產（深圳）並無與稅務機關進行土地增值稅清算，董事已向一名獨立法律顧問諮詢並

得出結論，稅務機關就德福花園一期及二期所徵收之土地增值稅的可能性不大。

本集團將尋求法律顧問或專業稅務顧問之意見，或將與深圳地方稅務機構溝通，以確認德福花園一

期及二期之土地增值稅負債之現狀及其影響。倘深圳稅務機關就德福花園一期及二期進一步徵收任

何額外土地增值稅，則本公司將繳付額外之土地增值稅。該土地增值稅之撥備尚未於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內作出。

(v)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香港中興集團有限公司（「香港中興」）（作為原告）已針對本公司（作為被告）

發出訴訟編號為H.C.M.P. 3728/2013號之原訴傳票。香港中興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第168BC

條向高等法院尋求准許代表本公司分別對本公司前主席曾煒麟及執行董事郭慧玟（以下統稱「曾氏

夫婦」）就指稱違反受信責任提出索償並要求本公司按彌償基準支付訟費。

本公司已指示其律師及大律師對原告之申請作出抗辯，而該原訴傳票之聆訊已訂於二零一四年十月

八日及九日。由於曾氏夫婦已自本公司辭任及已承諾不會參與本公司之管理，因此董事認為，上述

原訴傳票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營運造成重大影響。倘按其要求發出許可，於上述原訴傳票及原告擬提

出之訴訟之裁決被頒下前，董事無法可靠地計量上述原訴傳票之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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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訴訟及或然負債（續）

(vi) 案號為深龍法民三初字第941(2013)號的案件，當中香港中興（作為原告）依據（其中包括）深圳市龍

崗區人民法院（「龍崗法院」）凍結深圳計算機於深圳土地之權益的裁定，提出針對鈞濠集團（第一被

告）、鈞濠房地產（深圳）（第二被告）、深圳計算機（第三被告）及廣東省紅岭集團有限公司（第四被

告）之傳票（本段內之下文稱為「該傳票」），要求（其中包括）宣佈深圳計算機與其他有關訂約方於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日就買賣深圳土地而訂立之補充協議屬無效。

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均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而第三被告及第四被告均為獨立於本集團且與本

集團並無關連之第三者。

該傳票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龍崗法院開庭審理，而判決則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頒

佈，香港中興之一切索償均被駁回。

經分別向本公司中國及香港法律代表尋求法律意見後，本公司將會對香港中興採取一切必要步驟，

以保障其於深圳土地之權益，而如獲如此建議，則將本公司於深圳土地之權益注入深圳棕科置業有

限公司（定義見財務報表附註35）之程序將會開展。

誠如以上所述，董事認為並未對本集團現行之業務運作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vii) 於例行核查時，本公司發現本公司（作為原告）向其前執行董事及現時之主要股東曾煒麟先生及郭

慧玟女士（作為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溢億有限公司、Worldgate Developments Limited、Logistic 

China Enterprises Limited、中德燃氣有限公司及黃志強（作為第三至第七被告）因就曾先生及郭女士

（作為本公司當時之執行董事）於二零零二年協助其他被告處理重慶合營協議違反信託及╱或未有

向本公司履行職責之指稱而造成之損失而於二零零八年提出之高等法院訴訟，號碼為二零零八年第

2471號尚未了結。該訴訟於本公司申請針對上述Worldgate Developments Limited及Logistic China 

Enterprises Limited之禁制令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被判敗訴，並要支付該兩公司之訟費的命令

發出後一直處於停頓狀態。

由於本公司已就全部訟費頒令結清訟費，因此現時階段並無對本公司造成即時之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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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訴訟及或然負債（續）

(viii)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四日，本公司（作為原告）向第一被告李燚（本公司之主要股東香港中興之唯一

股東）、第二被告黃炳煌（本公司前任執行董事）及第三被告香港中興發出傳訊令狀號碼為高等法院

訴訟二零一四年第85號，以獲得以下濟助：

(1) 一項聲明即由第二被告向第一被告出售、出讓及╱或轉讓第三被告之股份（「該出讓」）構成第

二被告因意圖欺詐債權人而作出的財產處置，且原告可以身為受影響人士而根據香港法例第

219章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60(1)條提出該出讓作廢；

(2) 頒令推翻該出讓；

(3) 損失（再作評估）；

(4) 利息；

(5) 訟費；及

(6) 該法院認為合適之一步或其他濟助。

傳訊令狀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日送交予香港中興。本公司仍在等待當中被告提交抗辯書（如

有）。由於第二被告已從本公司辭職，而第一及第三被告並無參與本公司之管理，故董事認為上述訴

訟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營運造成重大影響。於本案有結果前，董事無法可靠計量上述傳訊令狀之財務

影響。

(ix) 深圳市益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起訴鈞濠房地產（深圳）、香港鈞濠集團有限公司、深圳市量子景順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及惠來縣豪源實業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之訴訟案，案號：（2013）深羅法民二初字第

602號。該案尚未確定開庭時間，且董事未能評估有關該案對本集團之財政狀況及營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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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訴訟及或然負債（續）

(x) 深圳市益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起訴深圳市房地產權登記中心之訴訟案，案號為 (2013) 深龍法行初字

第26號。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認為鈞濠集團及鈞濠房地產（深圳）就該案的處理擁有法定利益，並

已通知鈞濠集團及鈞濠房地產（深圳）作為第三者參加該案的訴訟。該案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三日

在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迄今未有判決。該案之法律訴訟仍繼續進行。

董事認為，上述法律訴訟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營運產生重大影響。

(xi) a)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九日，鈞濠集團收到原告為深圳計算機於中國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在

本xi段下稱「該法院」）發出案件編號為 (2014) 深羅法民二初字第133號之傳訊令狀（於本xi段

下稱「中國傳訊令狀」），起訴第一被告鈞濠房地產（深圳），第二被告鈞濠集團及第三被告深

圳市量子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要求償還人民幣5,000,000之款項另加計算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二日為止共人民幣3,500,000元之累計利息及訟費。

本集團否認深圳計算機的指控，而根據本集團擁有之資料及文件，董事強調鈞濠集團已於二

零零八年應上述第三被告之要求及指示在香港向其代名人香港中興償還港幣5,484,000元（相

當於人民幣5,000,000元）之款項（於本xi段下稱「已償還款項」），作為鈞濠集團先前欠結上述

第三被告之所有債務的還款。

本集團已諮詢其中國法律顧問之意見以保障本集團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並如獲如此建議，

向該法院提交抗辯書以反對深圳計算機的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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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訴訟及或然負債（續）

(xi) （續）

b) 本集團亦已咨詢其香港法律顧問之意見並獲建議，作為一項替代方式及為保障本集團及股東

之整體利益，鈞濠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於香港高等法院發出案件編號為高院案件二

零一四年第294號之針對香港中興作為已償還款項的收款人的傳訴令狀（於本xi段下稱「香港

傳訊令狀」），要求收回已償還款項及其利息，（如成功取回），用以支付聲稱實際債權人即中

國傳訴令狀的原告深圳計算機之聲稱欠款。香港傳訊令狀經已送達香港中興，而其答辯書，

如有，尚未存檔及送達。

董事認為，中國傳訊令狀及香港傳訊令狀對本集團之營運並無重大影響，然而，在其分別之聆訊有

最終裁決前，董事並不能可靠地計量中國傳訊令狀及香港傳訊令狀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影響。

除上文所披露外，董事認為，上述法律訴訟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營運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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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財務概要
 

以下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五個年度之綜合業績及綜合資產及負債概要。

綜合業績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5,037 12,106 5,618 4,058 4,623
     

除稅前虧損 (46,346) (20,604) (7,611) (26,145) (56,364)

所得稅 (103) (190) (3,952) 2,346 849     

年內虧損 (46,449) (20,794) (11,563) (23,799) (55,515)
     

綜合資產及負債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總值 291,751 293,072 280,578 270,875 294,207

負債總額 (78,513) (57,828) (33,616) (26,289) (31,930)     

資產淨值 213,238 235,244 246,962 244,586 262,277
     

五年財務概要

 


